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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 函
地址：100218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
聯絡人：林士婷
聯絡電話：02-23565156
傳真：02-23566230
電子信箱：moi2160@moi.gov.tw

受文者：教育部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15日
發文字號：台內地字第114026764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01000000A114026764300-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部研商修正國有耕地放領先期作業聯繫要點（草

案）會議紀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本部114年12月19日台內地字第11402673771號及同日

台內地字第11402673772號開會通知單續辦。

正本：原住民族委員會、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、國防部、財政部、教育部、經濟部、
交通部、農業部、環境部、文化部、財政部國有財產署、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
（臺北市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金門縣政府、連江縣政府除外）、本部法制處、國
土管理署、國家公園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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